
关于浙江德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

情况报告（第四期） 
浙江德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德硕

科技”或“公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德

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初，德硕科技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邓昆鹏、左梦祺、

戴宇涵、张镪丹、杨扬，其中邓昆鹏为辅导小组组长。 

本辅导期内，因工作安排调整原因，左梦祺不再担任辅导工

作小组成员，新增李欢、解林作为辅导小组成员，上述人员均具

备金融、法律、会计等方面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均未同时担

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2024 年 10 月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期间，辅导工作小组采用了

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集中授课、内部访谈、与



公司各部门对接辅导工作、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开展专题研讨

会、案例分析、问题诊断与答疑等多种方式，有序开展辅导工作，

积极商讨和解决公司存在的问题，督促公司规范运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次辅导期间，在德硕科技的积极配合下，海通证券辅导工

作小组按照已制定的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开展辅导工作。本期辅导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1、2024 年 9 月 27 日，辅导对象收到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同意浙江德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函》（股转函〔2024〕

2783 号），并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

转让。 

2、2024年 11月 11日，辅导对象拟申报板块变更为北交所。

本次变更后，辅导对象进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交所上市的辅导阶段。 

3、以常态化、精细化的工作机制，持续聚焦公司会计基础

工作的规范性情况并展开深度核查，同时立足专业视角，助力公

司全方位构建并持续完善契合行业规范及监管要求的财务会计

管理体系，确保公司财务工作在合规、有序且高效的框架下稳健

运行，切实保障财务信息质量与财务管理效能的稳步提升。 

4、依据证券行业相关规范及监管指引，引导辅导对象对法

律法规知识进行系统性学习。具体涵盖深入领会与发行上市业务

流程相契合的法律条款、与公司规范治理要求相匹配的规章细则

以及各类保障资本市场有序运行的制度规范等。帮助辅导对象全



面把握在信息披露过程中需遵循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原则

所对应的责任要求，以及在承诺履行方面对市场参与者具有法定

约束力的义务内涵，促使其牢固树立符合证券市场运行逻辑、契

合行业诚信文化的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助力其在资

本市场中稳健前行。 

5、充分发挥督促作用，推动辅导对象严格依照上市公司相

关规定要求，建立健全规范合理的内控制度，确保各部门、各岗

位分工明确、协同有序，助力公司达成规范化治理目标，使公司

在规范治理的轨道上稳健发展，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与可持

续发展能力。 

6、对公司经营情况予以持续关注，参照当下市场形势以及

公司自身实际状况，协助公司明确发展目标，拟定科学合理的发

展计划。 

目前，第四期辅导工作已按照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要求顺利

完成，辅导计划履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 

公司现已形成了一套在整体架构上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及

内部控制体系。但以上市公司的规范性标准为参照系进行严谨评

估，该体系在合规性、科学性以及系统性维度仍存在进一步打磨

与完善的必要，需通过专业的规范调整与优化完善工作，使其在

各方面更加贴合上市公司的规范化标准，从而为公司未来在资本

市场的稳健运作筑牢坚实基础。 



2、解决情况 

通过本期辅导工作，进一步督促和指导辅导对象健全和完善

了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辅导工作小组将在下一阶

段继续督促公司完善并落实内部控制制度，帮助公司进一步提高

管理水平。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辅导工作小组会充分考量审核动态、发行人所属行业市

场竞争态势及其发展状况、发行人自身业务所呈现出的亮点以及

核心技术优势、未来发展战略规划，还有后续业绩变动等多方面

因素，着重针对发行人业务是否契合板块定位要求，以及经营业

绩是否拥有可持续性这两方面展开密切关注，并进行严谨的分析

论证工作。 

2、辅导工作小组会始终保持对德硕科技在公司治理、财务

规范以及经营模式等领域内控建设情况的跟进力度，进一步采取

有效督促措施，推动该公司构建起更为完备、精细的内部控制制

度，以保障公司运营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序。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邓昆鹏、李欢、戴宇涵、张

镪丹、杨扬、解林。 

辅导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业

务、法律、财务核查工作；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通过组织辅导

对象自学、中介机构协调会专项研讨会、日常沟通讨论、个别问

题答疑等多种方式继续开展辅导工作，促进公司建立健全良好的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合法合规



和规范运营情况，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并落实相关内控制度，进一

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规范运作。 

辅导机构将持续关注拟申报板块的上市要求、申报流程，根

据公司整体情况推进申报计划。 

（以下无正文） 

 




